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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人〔2008〕37号

关于印发《鄞州区人才培养经费
资助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镇（乡）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级机关各单位：

为了进一步深入实施鄞州区人才发展战略，加速培养造就一支与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紧缺高层次人才队伍，根据甬政发[2007]81号、甬鄞党[2008]1号文件有关精神，决定印发《鄞州区人才培养经费资助办法（试行）》，请遵照执行。

附件：1、《鄞州区人才培养经费资助申请备案表》

2、《鄞州区人才培养经费资助申请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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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年五月十三日
主题词：人才  培养  资助  办法
宁波市鄞州区人事局　　　　　　  2008年5月13日印发
鄞州区人才培养经费资助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实施鄞州区人才发展战略，加速培养造就一支与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紧缺高层次人才队伍，制定本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第二条　鄞州区人才培养经费资助工作，应根据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在“鄞州区人才开发资金”中每年安排资金，专项用于鄞州区各类人才培养的经费资助。

             第二章   资助的对象及类别
　　第三条　第一类资助培养对象为紧缺高层次人才。主要是包括纳入省“151人才工程”、市“4321人才工程”的第一、二层次培养人员；被评为我区“杰出人才”、“优秀人才”的人员；硕士以上学历、学位且具备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高层次海外留学人员；纳入市、区“创新型拔尖人才培养计划”的人员。

　(一)、国外培训资助。对赴国外有关机构进行三个月以上的专业培训、研修或做高级访问学者（不含学历、学位教育），以及到有关国际组织或著名跨国公司挂职等国外培训研修的资助。支持申请人学习先进的专业知识、技能和国际惯例、规则，锻炼提高国际交流与合作能力。出国时间为3—6个月的，资助额一般不超过5万元；出国时间为6个月以上的，资助额一般不超过10万元。
(二)、国内培训资助。对赴国内有关机构进行三个月以上的研修、开展合作研究等国内培训研修的资助。支持申请人系统学习先进技术和经验，锻炼合作与交流能力，提高专业素质和业务水平。时间为3—6个月的，资助额一般不超过1万元；时间为6个月以上的，资助额一般不超过2万元。

(三)、学术交流资助。对参加国内外高层次重要专业会议或交流研讨活动等学术交流的资助。支持申请人开阔眼界，提高学术技术或有关业务的交流能力。资助额国内一般不超过1万元，国际一般不超过3万元。

上述资助人员的派出单位或个人一般要承担总费用的1/2以上。

(四)、专项补助。对被列入省“151人才工程”、市“4321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培养人选，除市里相应经费资助外，在培养周期内，分别给予3万元、2万元、1万元的一次性资助经费。

第四条  第二类资助培养对象为企业紧缺人才。每年由区人事局在我区企业中组织选送20名左右，在鄞州工作累计三年以上，年龄一般不超过40周岁，工作表现好且中级以上职称的人员到高校在职攻读硕、博士学位，在取得学历、学位后，分别资助3万元、5万元。其中省“151人才工程”和市“4321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攻读硕、博士学位的，其学习期间的学费全额补助。

第五条  第三类资助培养对象为党政人才。每年选送20名左右我区机关事业单位优秀中青年干部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其学习期间的学费全额补助。

第六条  第四类资助对象为我区企事业培训基地。设立各行业的企事业培训基地，组织协调同类企、事业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培训。对于确定为培训基地的企事业组织本单位专业技术人员中短期培训，费用较大的，一般给予不超过培训总费用20%的资助。对企事业培训基地吸收同行业开展培训的，适当增加资助比例。

 第三章   资助经费的申报
　　第七条　第一类资助对象在培训交流前，一般需填写《鄞州区人才培养经费资助申请备案表》，由单位上报经主管部门审批后，交区人事局备案。所有资助对象在申报资助时，需填写《鄞州区人才培养经费资助申请登记表》，由其所在单位对填报材料的真实性进行核实并签署意见后，报上级主管部门；上级主管部门对本系统、本区域的申请情况进行汇总，并进一步核实其所报材料的真实性，签署意见后，报区人事局立项审核，必要时区人事局组织有关专家进行会审，核准后进行资助。各资助对象每年度只能就某一具体项目申请一类资助。

第八条　资助项目申请资料

（一）、第一类资助对象申请下列资助项目时，需提供的材料：

1、国外培训资助，申报人员应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申报材料中应附申请人的外语水平证书、双方签署的协议或邀请函复印件。

2、国内培训资助，申报单位应提供双方签署的研修或合作等协议复印件。

3、学术交流资助，申报单位应提交邀请函、会议通知(如是外文件需同时提交中文译文)，申报国际会议的（指参加世界或地区性的专业会议并在会上宣读论文），须在申报材料中附会议宣读论文邀请证明复印件。

4、专项补助，申报人员须与单位签定《“4321人才工程”培养人选目标管理协议书》。

（二）、第二类资助对象申请培训学费资助的，需提供《鄞州区企业优秀中青年干部攻读硕、博士学位推荐表》及硕、博士学位毕业证或毕业档案等材料。

（三）、第三类资助对象申请培训学费资助的，需提供高校录取通知书及与高校签订的《在职人员委托培养协议书》。

（四）、第四类培训基地资助项目，申报单位须提交专业技术人才培训计划及其实施情况的报告。

             第四章      资助经费的管理
第九条　  受资人财政补助每万元要求签订在鄞州服务一年的协议，最高为三年。受资人领取补助后，未按规定履行服务义务的，由用人单位负责将补助费按月扣减后的剩余部分退还给区人事局。

第十条  培养经费应全部用于人才的培养，任何个人和单位不得直接或变相收取手续费、管理费等；不得以任何理由截留此项经费或改变经费用途。资助经费由单位财务部门单独立帐，专款专用。

　　第十一条　区人事局对培养经费的使用进行监督和管理，对使用不当的，责令其改正，并有权收回部分或全部资助经费。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宁波市鄞州区人事局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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